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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测绘地理信息局
文件

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琼测规〔2025〕3号

海南省测绘地理信息局 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关于印发《海南省智能汽车基础地图众源更新

管理规定（试行）》的通知

各市、县、自治县测绘地理信息局、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各有关单位:

为规范我省智能汽车基础地图众源更新管理，维护测绘地理

信息安全，促进智能网联汽车发展，现印发《海南省智能汽车

基础地图众源更新管理规定（试行）》，请遵照执行。

海南省测绘地理信息局 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25年 7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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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智能汽车基础地图众源更新
管理规定（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本省智能汽车基础地图众源更新管理，维

护测绘地理信息安全，促进智能网联汽车发展，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测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数据安全法》《地图管理条例》《海南省测绘地理信息条例》

等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开展智能汽车基础地图众源数据

的采集、存储、传输、处理、制作等更新活动，以及相关监督管

理工作，适用本规定。

智能汽车基础地图是指含有空间位置坐标，能够与空间定位

和感知设备等相关装置结合，辅助智能网联汽车实现导航、感知、

定位和决策等驾驶自动化功能，准确引导智能网联汽车从出发地

到目的地的地理信息数据集。

智能汽车基础地图众源更新是指利用智能网联汽车、路侧等

搭载的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摄像头、惯性测量单元、卫星导

航定位接收模块等传感器收集的多源数据，通过云端融合分析等

技术手段，对智能汽车基础地图进行动态增量更新的测绘活动。



－3－

第三条 智能汽车基础地图众源更新管理工作应当遵循安全

合规、应用导向、协同创新的原则。

第四条 省、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

门负责本行政区域智能汽车基础地图众源更新工作的统一监督

管理。

省、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工信、公安、住建、交通等主

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本部门有关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章 数据制作与更新

第五条 在本省开展智能汽车基础地图制作、众源更新以及

智能网联汽车运行、服务和测试过程中地理信息数据的采集、存

储、传输和处理等活动的单位，应当具有导航电子地图制作等测

绘资质。属于省外单位的，应当向省人民政府测绘地理信息主管

部门申请测绘资质备案。

第六条 鼓励具有导航电子地图制作测绘资质的单位，在保

障数据源的安全和合法性的前提下，以众源方式采集地理信息数

据，按照原地图的覆盖范围更新智能汽车基础地图。

第七条 智能网联汽车和路侧设备不得存储和向外传输涉密

的地理信息数据。

智能网联汽车和路侧设备采集、加工生成的轨迹类和构图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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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应当在存储和向外传输前按照国家认定的地理信息保密处

理技术完成处理。

智能网联汽车和路侧设备采集、加工生成的地理信息数据在

汇聚传输时，应当采用国家密码管理许可的商用密码技术进行保

护，采取身份鉴别、数据加密和完整性保护等安全措施进行密钥

的分发。

智能网联汽车和路侧设备采集、加工生成的地理信息数据传

输的目的地应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第八条 具有导航电子地图制作测绘资质的单位，应当依据

国家技术标准，规范智能汽车基础地图要素的制作与表达。测试

与应用中必须展示的关键要素，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基础上，可采

用分级分类的表达方式。

第三章 地图审核

第九条 智能汽车基础地图在公开使用或交付应用前，应当

采用国家认定的地理信息保密处理技术进行保密技术处理，并报

送有审核权的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审核。其中主要表现地在本

省行政区域范围内的智能汽车基础地图应当报送省人民政府测

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审核，审核时限 15个工作日。未依法取得

审图号的，不得公开使用或交付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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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源更新的智能汽车基础地图应当为已取得审图号的智能

汽车基础地图，审图号有效期为两年。审图号到期应当重新送审。

第十条 对于已经取得本省审图号，覆盖城市不变的智能汽

车基础地图，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申请增量技术审查：

（一）道路里程累积增量不超过原审图范围 30%的；

（二）几何、位置、高程等重要审查级别的要素属性发生变

化的；

（三）数据格式发生变化的。

送审者申请增量技术审查时，应当向省人民政府测绘地理信

息主管部门提交增量更新数据相关说明材料及离线增量更新数

据集浏览工具。增量技术审查时限 5个工作日。审查完成后，由

省人民政府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出具审查意见书，载明增量更

新批次。

道路里程累积增量超过原审图范围 30%的，送审者应当重新

向省人民政府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提出地图审核申请。

对于已经取得审图号，地图覆盖城市和道路范围不变，仅限

于一般审查级别的要素属性取值发生变化的智能汽车基础地图，

无需审查。

第十一条 导航电子地图制作测绘资质单位应当建立增量更

新内容安全审校制度，在申请地图审核前对涉密或者敏感的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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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数据进行内部审查。

第十二条 省人民政府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应当开展智能

汽车基础地图数据分类分级和安全应用示范、标准研究，组织研

发在线快速审图技术，探索增量数据安全评估。

第四章 成果数据管理

第十三条 存储智能汽车基础地图数据的服务器应当设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所使用的存储设备、网络和云服务等应当符

合国家有关安全和保密要求。

申请向境外提供智能汽车基础地图数据的，应当严格履行对

外提供审批或地图审核程序，落实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等有关规

定。

第十四条 使用智能汽车基础地图成果的车企、服务商及智

能驾驶软件提供商等，应当建立健全全流程数据安全管理制度，

严格按照安全性自我声明等载明的时间、区域和内容规范使用。

第十五条 开展智能汽车基础地图相关业务的测绘资质单位

应当每年向省人民政府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汇交测绘成果目

录。

省人民政府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应当定期编制测绘成果

目录，并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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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监管和法律责任

第十六条 省、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测绘地理信息主管

部门应当健全智能网联汽车地理信息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加强智

能网联汽车地理信息数据全流程监管，开展地理信息安全风险监

测和全周期跟踪，及时查处有关案件。

第十七条 在开展智能汽车基础地图众源数据的采集、存储、

传输、处理、制作等更新活动中，任何组织和个人存在违反测绘

管理、保守国家秘密、数据安全等法律法规规定行为的，依法予

以处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规定由海南省测绘地理信息局会同海南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 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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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测绘地理信息局办公室 2025年 7月 3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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